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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签名实名制存废的探讨
——以票据法第 7条第三款为视角

舒 月 王 乐

摘 要 根据我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票据记载、票据签章、票据交付 3项则作为票据成立的形式要件须符合票据法的相

关规定。在票据的签章中，我国票据法规定了签名、盖章、签名加盖章三种形式，对签名的规定更为严格，要求需当事人本

名，但该规定由于过于严格，使之与国际通行惯例不一致，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票据的流通性，因此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

的争议，本文细致的分析票据签名实名制的弊端，结合相关域外法规定，为我国票据签名改革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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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票据法》第 7条之规定，票据的签章有签名、盖章、签名

加盖章三种形式。对其中“签名”的具体表述，有该条第 3款作出

解释：“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关于“本名”的

具体定义，在《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 16条中作出解释：“票据法

所称“本名”，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的身份

证件上的姓名。”综上，我国现行的票据签名采取严格的形式主

义，即票据行为人为票据行为时，所为的签名必须为其身份证上

之姓名（户籍名），其他艺名、笔名、雅号等都不能称为票据法上之

签名。

在当今社会，使用笔名、艺名或者网络符号、代号代替本人的

现象普遍存在，甚至部分名人的笔名、艺名的社会知名度远高于

本名，如著名小说家琼瑶、金庸等，相较笔名其本名陈喆、查良镛

却知之者甚少，因此其以笔名签名的票据更能让银行和其他票据

权利者知悉具体的票据权利人。但我国《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相

关规定，如果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法律规定，则票据无

效。而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不使用本名签名，则导致

各行为人自身签名无效的后果。该条规定确立了票据签名非实

名制的法律效果，要求票据签名需为本名，否则将导致票据无效

或者签名无效。

笔者认为票据法中对票据签名实名制的规定有待商榷，因票

据的签名仅仅为明确私权的归属问题，只要其签名能证明签名人

具体身份，就应当赋予其签名的选择权，允许其使用笔名、艺名等

其他签名。在当前票据法修改迫在眉睫之时，有关《票据法》第 7

条第三款实名制规定的探讨，必定不可避免，票据签名的实名制

规定是否仍具有存在的必要，该制度的废除会带来何种法律效果

的论证实属必要。

二、票据签名不宜采取实名制

我国票据法将票据签名限定为身份证上的本名签名，否则将

导致签名无效的后果。作出该项规定的目的是保证票据签名的

真实性基础上，方便识别，具有唯一性，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运作

成本，以及减轻自然人因识别签名真实性而带来负担。保障票据

的流通安全，防止他人利用虚假签名骗取、盗取他人钱财。

然笔者认为虽然《票据法》第 7条第 3款的规定在一定程度

上保障了票据流通的安全性和支付的真实性，却阻碍了票据的自

由流通。票据法归属于商法，而商法的交易理念是效益至上，因

此作为商事交易支付结算工具的票据也应当体现效益内涵。为

此，为保证票据流通无障碍，使交易相对方能放心受让和取得票

据，票据法赋予票据无因证券性的特点，使得相关票据权利人即

使与票据义务人无原因关系，仍享有票据追索权，此举正是为保

证票据自由流通，便捷交易。

而票据签名实名制的规定，却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票据权利

人的权利，导致票据的流动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首先，如果票据签名人实行故意欺诈行为，不承认其在票据

上签名的真实性，认为是他人为冒用其签名行为，据此拒不履行

票据义务，因此即使其签上的是本名，最终为证明签名的真实性，

也需通过笔迹鉴定等相关司法鉴定程序确定该签名确为其所签

署，而此时无论票据义务人是否以本名签名已经无意义，因为笔

迹鉴定结论已经能成为相应的佐证证据。

其次，如行为人过失为票据签名行为，签署了其社会认知度

较高的签名，但并非身份证上所属的本名，此时依据票据法相关

规定，该票据签名无效，最终即使票据权利交易双方都承认票据

签名真实性，票据权利人也无法通过票据取得相应价款，使得已

经形成的票据流通遭到破坏，妨碍了票据的功能性和流通性。银

行实施存款实名制的目的是为对金融交易行为人操作的具体行

为进行有效的实时掌控，进而降低金融交易活动的风险以维护正

常秩序。如只为确定私权的归属问题，考虑票据权利和实施票据

权利主体的同一性，在票据法领域推行实名制显然是不合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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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与金融监管理念存在区别，不能混同使用。因此使用本名以

外的签名并不妨碍票据权利的实现，只要能确定具体的票据义务

人时票据签名无需使用本名签名。

三、票据签名的域外立法规定

综观域外相关立法规定，有关票据签章中的签名主要分为两

种：一是签名严格形式主义；二是签名自由主义。中国大陆主要

采取的是严格的形式主义，即票据的签名必须为票据行为人的本

名。其他国家大部分则采取签名自由主义，充分肯定了除本名以

外的，其他名称同时具有与本名签名相同的法律效力。笔者将在

下文对域外票据签名的相关规定进行阐述。

（一）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

《联合国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第 33条第 2款作出明确

规定：“非以本名在票据上签名的人，与以其本名在票据上签名负

同一责任”。其中，《日内瓦汇票本票统一法公约》虽未规定票据

上的签名一定是当事人的本名，但在适用日内瓦统一票据法体系

的国家，如日本等国家，均在本国票据法的司法解释以及判例中

作出相关规定：“出票人的签名不限官方登记上的名称（户籍上的

名称及商业登记簿上的商号），通称、雅号、艺名、笔名等均可”。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通行惯例，即当票据行为人以非本名如以艺

名、雅名等为签名行为时，该签名的效力与本名的效力相同。

（二）美国的相关立法规定

美国对票据签名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大规定，使其不仅局限于

本名以及公约规定的雅号、艺名等具体的名称，只要是可以起代

替作用的，无论任何名称，实名或者虚名，还是一般的文字或者标

记等只要是票据行为人所签署的，都可以构成票据上的签名。例

如《美国统一商法典》对此规定为：“在票据上使用任何名称，包括

商业名称或虚构名称，均可构成签名；作为书写签名之替代的任

何文字或标记，亦可构成签名。”

四、非实名制签名制度的构建

由于我国票据出现的历史短，加之社会信用基础薄弱等社会

现实因素，目前我国法律承认的票据签名仅限于本名。实践中，

承认本名以外的其他签名如艺名等效力，势必增加辨别票据行为

过程中的程序负担，以及由此产生虚构或者冒用签名等诈骗行

为。但是，票据签章的功能主要在于确认签章人，故只承认本名

的签名效力，同样会存在行为人以故意不使用本名来避免票据责

任的现象出现。如若出票人因疏忽大意或习惯未能签署本名,也

会导致最终票据无效，使票据行为在票据流通环节遭到破坏。且

在社会生活中许多人的艺名、笔名或者其他代号的认知性不一定

比本名小，因此为了促进票据的自由流通，维护票据权利人相关

权利，笔者认为在将来票据法修改时，应当从以下几点对票据签

名的规定进行综合考量。

（一）赋予票据签名自由选择权

修改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废除票据实名制，赋予票据签名的

自由选择权，允许票据签名人使用除本名之外的具有社会认知

的，足以表明当事人身份的艺名、笔名、雅号、通称等具体的名称，

而经能够确认名义人签署的其他代号、名称等具有与其本名签名

形式具有同一性的签名，即为有效。

（二）限定标记、文字、姓氏等签名使用

由于我国社会信用基础薄弱，且标记、文字、姓氏等符号缺乏

个体特征，不能明确表明具体签名人，增加相关机构和权利人的

识别负担，因此应当限定使用标记、文字、姓氏等，但并不当然否

定其效力，只要当事人举出相应证明，该签名仍然有效。

（三）增加签名瑕疵个案判定规则

个案判定规则要求我们判定一些非本名签名的票据签名的

效力，需要结合具体实际作出适格的判决。如签名仅仅写了名字

中的姓或名，以及错误使用他人名称用来表示自己的签名等非正

常签名，由于这一系列的瑕疵签名行为一般机构和社会大众辨识

困难，此时应当采用个案诉讼处理规则。由当事人提交相应证

明、证据于法院，由法院在综合判定的基础上做出签名是否有效

的判定。

本文通过对票据签名实名制的弊端分析，引入相关的域外法

规定，提出了相应的立法修改建议，希望为我国票据法有关签名

规定的修改提供积极建议。

随着国际票据法统一化的发展趋势，票据在国际商事交易中

得以广泛使用，需要进一步加强票据的流通性，因此有关票据签

名的规定应当尽快与国际上通行的商事习惯与立法通例相一致，

鉴于此我们应当在将来票据法修改之时，对该法有关签名的规定

进行修改，废除票据签名实名制的规定，使票据可以在商事交易

中得以扩大使用，进而实现与国际化的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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